
國民年金保險費補助

補助對象

✓

補助期間

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50%

補助金額 補助方式

免申請
由勞保局於112年4月至12月保險費繳款單，註明本部
補助之金額及被保險人自付之金額，民眾依限完成繳
費即可享有補助。

112年4月至12月止
於114年10月31日以前，已繳納
112年4月至12月保險費之國民年
金保險被保險人。

國民年金保險費補助

4月份繳款單
已於5/29寄發囉！

如有疑問請洽詢國民年金諮詢電話

02-23961266#6066



疫後保險費補助50%

✓ 繳款單直接以補助後金額開立

由勞保局於112年4月至12月保險費繳款單，
註明政府特別補助及被保險人自付之金額。

✓ 114年10月31日以前繳納即享有補助

114年11月1日以後繳納者，即喪失疫後補助資格，
應依國民年金法規定繳納原本應負擔之保險費。

各期原應繳金額

疫後保費補助金額

5/29已寄發4月份繳款單

政府協助
減輕負擔


